
臺大法律學院課程委員會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
時間：96 年 12 月 12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點：法律學院暨社科院第四會議室 

主席：王泰升教授 

出席委員：黃榮堅教授、葛克昌教授、王文宇教授、許士宦副教授、林仁光副教授、林明昕

助理教授 

列席：黃資婷助教 

紀錄：陳奎瑾助教 

= 

報告事項： 

= 

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蔡oo老師開設通識課程 討論案 

說  明：(略)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本系是否取消先修科目檔修規定討論案 

說  明：(略) 

決  議： 

一、必修科目明列年級限制，以掌握選課人數。 

二、取消一二三四之擋修規定（日文法學名著選讀除外）。 

三、原則取消上擋下（含刑法總則一擋二）之擋修規定，如個別老師課程設計上仍認有上擋

下之必要，請於每學期調查開課時在「教師擬開科目表」中寫明。 

四、進階課程之基礎先修科目送交各中心就其領域進行考量，並建議放寬檔修限制，請各中

心考量設定先修科目之必要性，俟各中心將討論結果擲回系辦，再提本會討論。 

五、以上決議提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報告。  

補充說明： 

1.本決議經法律學院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報告。 

2.決議四、於課程委員會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彙整各中心討論結果提案並決議。 

 

臨時動議 

第一案：大學部必修課程異動討論案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本系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「擬議動之必修課程如國際公法、證券交

易法、強執及破產法、國際私法及票據法、保險法、海商法等科目，請各相關領域之中

心研議其可行性，如調整之必要，其提出改進方案，提院務會議討論。」 

二、目前僅有民法中心、公法中心回覆，是否依此二中心之回覆意見調整大學部必修課程後，

提院務會議討論，請 討論。 



決  議：請尚未回覆意見之各中心回覆，彙整後逕提系務會議討論。 

補充說明： 

本案經法律學系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提案並決議： 

一、通過異動如下： 

（一）司法組及法學組國際私法改列選修。 

（二）強制執行法、破產法（債務清理法）等由財經法群組中刪除。 

（三）司法組民事審判實務及非訟事件法之司法程序群組，加列強制執行法、破產法（債務

清理法）為必選科目，且為四選三。 

二、經舉手投票採多數決，表決下列課程是否列入必修： 

（一）法理學、法律史：同意加列財法組必修 5 票，不同意加列財法組必修 7 票。 

（二）保險法：同意改列選修 1 票，不同意改列選修 8 票。 

（三）海商法：同意改列選修 1 票，不同意改列選修 8 票。 

（四）票據法：同意改列選修 1 票，不同意改列選修 8 票。 

（五）證券交易法：同意列必修 4 票，不同意列必修 5 票。 

三、行政法進階已由行政救濟取代是否刪除必修，請公法中心予以討論。(法律學系 96學年

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執行結果：決議三經公法中心討論後，結論為仍維持現狀不異動。) 

 



 



 



 


